
宜君县民政局开展梳理“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
（共计24项）

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县民政局
（县民族
宗教事务

局）

1

社会团体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审批

社会团体名称变
更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书应载明
变更的理由，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签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
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原件3份）；2、理事会或
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盖公章，（原件3份）；3、业
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原件1份，复印件2份）；4、《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1份；5、《社会团体变更登
记表》（原件3份）；6、载明变更事项的新章程（章程需加盖业
务主管单位骑缝章）（原件3份）；7、《章程核准表》（原件
3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驻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

5286125

2
社会团体法定代
表人变更登记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书应载明
变更的理由，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签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
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原件3份）；2、理事会或
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盖公章（原件3份）；3、业务
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原件1份，复印件2份）；4、《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1份）；5、《社会团体变更登记
表》（原件3份）；6、载明变更事项的新章程（章程需加盖业务
主管单位骑缝章）（原件3份）；7、《章程核准表》（原件
3份）；8、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原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
审计时间应从上次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法定代表人变更之日开始，
截止至提交纸质材料前三个月内。（原件1份，复印件2份）；9、
新的法定代表人户口所在地出具的无犯罪证明材料（（原件1份，
复印件2份）；10、《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原件
3份）；11、《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原件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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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县民政局
（县民族
宗教事务

局）

3

社会团体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审批

社会团体业务主
管单位变更登记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书应载明
变更的理由，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签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
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原件3份）；2、理事会或
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盖公章（原件3份)；3、《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1份）；4、《社会团体变更登
记表》（原件3份)；5、载明变更事项的新章程（章程需加盖业务
主管单位骑缝章）（原件3份)；6、《章程核准表》（原件3份)；
7、原业务主管单位不再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的文件（原件1份，复
印件2份）；8、新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作为该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
位的文件（原件1份，复印件2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驻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

5286125

4
社会团体注册资
金变更登记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书应载明
变更的理由，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签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
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原件3份）；2、理事会或
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盖公章（原件3份）；3、业务
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原件1份，复印件2份）；4、《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1份）；5、《社会团体变更登记
表》（原件3份）；6、载明变更事项的新章程（章程需加盖业务
主管单位骑缝章）（原件1份）；7、《章程核准表》（原件
3份）；8、开办资金来源证明（属捐赠的，须提交捐赠协议；属
社会团体自有资金的，须提交说明）（原件1份，复印件2份）；9
、验资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新的注册资金的验资报告）
（原件1份，复印件2份）。

5
社会团体业务范
围变更登记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书应载明
变更的理由，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签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
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原件3份）；2、理事会或
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盖公章（原件3份）；3、业务
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原件1份，复印件2份）；4、《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1份）；5、《社会团体变更登记
表》（原件3份）；6、变更后的业务范围（原件）（原件3份）；
7、载明变更事项的新章程（章程需加盖业务主管单位骑缝章）
（原件3份）；8、《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原件3份）；9、新
章程（章程需加盖业务主管单位骑缝章）（原件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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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县民政局
（县民族
宗教事务

局）

6

社会团体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审批

社会团体住所变
更登记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书应载明
变更的理由，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签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
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原件3份）；2、理事会或
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盖公章）（原件3份）；3、业
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原件）（原件1份，复印件2份）；4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1份）；5、《社会团
体变更登记表》（原件3份）；6、载明变更事项的新章程（章程
需加盖业务主管单位骑缝章）（原件3份）；7、《章程核准表》
（原件3份）；8、新住所的产权或使用权证明文件（由提供住所
的单位或个人出具证明，并提供房屋产权证复印件，若为租赁
的，还须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住所为社会团体自有的，须提供
房产所有权证明）（原件1份，复印件2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驻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

5286125

7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成立、变更、注销
登记审批

民办非企业单位
名称变更登记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申请书应载明变更的理由，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因故不能签
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
。（原件3份）；2、决定变更时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会议纪
要（理事签字，单位盖章）（原件3份）；3、业务主管单位对变
更登记事项审查同意的文件（原件1份，复印件2份）；4、《民办
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表》（原件3份）；5、载明变更事项的新章
程（章程需加盖业务主管单位骑缝章）（原件3份）；6、《章程
核准表》（原件3份）；7、《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
本原件各1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驻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

528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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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县民政局
（县民族
宗教事务

局）

8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成立、变更、注销
登记审批

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变更
登记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申请书应载明变更的理由，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因故不能签
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
。（原件3份）；2、决定变更时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会议纪
要（理事签字，单位盖章）（原件3份）；3、业务主管单位对变
更登记事项审查同意的文件（原件1份，复印件2份）；4、《民办
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表》（原件3份）；5、载明变更事项的新章
程（章程需加盖业务主管单位骑缝章）（原件3份）；6、《章程
核准表》（原件3份）；7、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原法定代表人
离任审计报告，审计时间应从上次登记管理机关批准法定代表人
变更之日开始，截止至提交纸质材料前三个月内（原件1份，复印
件2份）；8、新的法定代表人户口所在地出具的无犯罪证明材料
（原件1份，复印件2份）；9、《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
表》（原件3份）；10、《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备案表》（原件
3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驻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

5286125

9
民办非企业单位
业务主管单位变
更登记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申请书应载明变更的理由，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因故不能签
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
（原件3份）；2、决定变更时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会议纪要
（理事签字，单位盖章）（原件3份）；3、《民办非企业单位变
更登记表》（原件3份）；4、载明变更事项的新章程（章程需加
盖业务主管单位骑缝章）（原件3份）；5、《章程核准表》（原
件3份）；6、原业务主管单位不再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的文件（原
件1份，复印件2份）；7、新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作为该社会团体业
务主管单位的文件（原件1份，复印件2份）。

第 4 页



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县民政局
（县民族
宗教事务

局）

10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成立、变更、注销
登记审批

民办非企业单位
注册资金变更登
记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申请书应载明变更的理由，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因故不能签
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
（原件3份）；2、决定变更时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会议纪要
（理事签字，单位盖章）（原件3份）；3、业务主管单位对变更
登记事项审查同意的文件（原件1份，复印件2份）；4、《民办非
企业单位变更登记表》（原件3份）；5、载明变更事项的新章程
（章程需加盖业务主管单位骑缝章）（原件3份）；6、《章程核
准表》（原件3份）；7、开办资金来源证明（属捐赠的，须提交
捐赠协议；属社会团体自有资金的，须提交说明）（原件1份，复
印件2份）；8、验资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新的注册资金的
验资报告）（原件1份，复印件2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驻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

5286125

11
民办非企业单位
业务范围变更登
记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申请书应载明变更的理由，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因故不能签
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
（原件3份）；2、决定变更时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会议纪要
（理事签字，单位盖章）（原件3份）；3、业务主管单位对变更
登记事项审查同意的文件（原件1份，复印件2份）；4、《民办非
企业单位变更登记表》（原件3份）；5、载明变更事项的新章程
（章程需加盖业务主管单位骑缝章）（原件3份）；6、《章程核
准表》（原件3份）；7、变更后的业务范围（原件3份）。

12
民办非企业单位
住所变更登记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申请书应载明变更的理由，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因故不能签
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申请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的理由的文件
（原件3份）；2、决定变更时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会议纪要
（理事签字，单位盖章）（原件3份）；3、业务主管单位对变更
登记事项审查同意的文件（原件1份，复印件2份）；4、《民办非
企业单位变更登记表》（原件3份）；5、载明变更事项的新章程
（章程需加盖业务主管单位骑缝章）（原件3份）；6、《章程核
准表》（原件3份）；7、变更后新住所的产权或使用权证明文件
（由提供住所的单位或个人出具证明，并提供房屋产权证复印
件，若为租赁的，还须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住所为民办非企业
单位自有的，须提供房产所有权证明）（原件1份，复印件2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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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县民政局
（县民族
宗教事务

局）

13
军休干部接收安置
给付

军队离退休干部
接收安置工作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陕西省军队离退休干部接收通知书》原件1份；2、个人档案
原件1份；3、《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通知书三联单》原件1份；4
、《移交三方协议书》原件3份；5、《军休干部退休审批报告表
》原件1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优抚安置股

5286125

14

对宗教团体、宗教
活动场所举办宗教
教职人员培训班的
审批

对宗教团体、宗
教活动场所举办
宗教教职人员培
训班的审批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书面申请报告（须注明培训名称、宗旨、规模、人数及办班时
间、地点、教学内容、生源及师资情况、经费来源）（原件，一
式三份）；2、宗教活动场所需提交所属宗教团体意见（复印件，
一式三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社会事务股

5286125

15
对宗教教职人员的
备案

对宗教教职人员
的备案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宗教教职人员备案申请表》（原件，一式三份）；2、宗教
教职人员认定材料（复印件，一式三份）；3、身份证、户籍证明
（复印件，各一式三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社会事务股

5286125

16

对宗教教职人员担
任或者离任宗教活
动场所主要教职的
备案

对宗教教职人员
担任宗教活动场
所主要教职的备
案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提交该场所管理组织民主协商情况的说明（复印件，一式三
份）；2、提交拟任职人员的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宗教教职人
员证书（复印件，各一式三份）；3、提交所在宗教团体书面意见
（原件，一式三份）；4、此前在其他宗教活动场所担任主要教职
的，还须提交离任其他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注销备案证明
（复印件，一式三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社会事务股

5686125

17

对宗教教职人员担
任或者离任宗教活
动场所主要教职的
备案

对宗教教职人员
离任宗教活动场
所主要教职的备
案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提交该场所管理组织民主协商情况的说明（复印件，一式三
份）；2、提交该场所所在地宗教团体同意的书面意见（原件，一
式三份）；3、提交拟离任人员离任财务审查情况的报告（复印
件，一式三份）；4、提交所在宗教团体书面意见（原件，一式三
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社会事务股

528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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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单位 咨询电话

县民政局
（县民族
宗教事务

局）

18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颁发《养老机构
设立许可证》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设立申请书；（原件一份）2、申请人、拟任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的资格证明文件；（原件一份）3、符合登记规定的机
构名称、章程和管理制度；（原件一份）4、建设单位的竣工验收
合格证明（能够提供服务设施产权证明的，不再要求提供建设单
位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卫生防疫、环境保护部门的验收报告
或者审查意见，以及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
、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者消防备案凭证（1998年9月以前建设使
用，且未发生改、扩建（含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
的，不需要办理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或备案手续；建筑面积
在300平方米以下或者投资30万元以下的养老机构、设施，不需要
办理消防设计、竣工验收备案手续）；（验原件，留复印件一
份）5、服务场所的自有产权证明或者房屋租赁合同；（验原件，
留复印件一份）6、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的名单、
身份证明文件和健康状况证明；（验原件，留复印件一份）7、资
金来源证明文件、验资证明和资产评估报告；（验原件，留复印
件一份）8、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验原件，留复印件一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驻县便民服务
中心窗口

5686125

19
换发《养老机构
设立许可证》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设立许可证原件一份；2、等级证书副本原件一份；3、养老机
构服务情况报告原件一份。

20
收回《养老机构
设立许可证》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撤销决定书原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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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民政局
（县民族
宗教事务

局）

21
涉港、澳、台及华
侨收养及解除收养
关系登记

颁发《收养登记
证》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居住在已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华侨申请办理成立收养关
系的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护照；（验原件，留复印件一份）（二）收养人居住国有
权机构出具的收养人的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产、健
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应当经其
居住国外交机关或者外交机关授权的机构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
使领馆认证。（原件一份）；2、居住在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国
家的华侨申请办理成立收养关系的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
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一）护照；（验原件，留复印件一
份）（二）收养人居住国有权机构出具的收养人的年龄、婚姻、
有无子女、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
材料，该证明材料应当经其居住国外交机关或者外交机关授权的
机构认证，并经已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原件一份）；3、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请办理成立收养关
系的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香港居民身份证、香港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香港同胞
回乡证；（验原件，留复印件一份）（二）经国家主管机关委托
的香港委托公证人证明的收养人的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
、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原件一
份）；4、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请办理成立收养关系的登记
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一）澳门居
民身份证、澳门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澳门同胞回乡证；（验
原件、留复印件一份）（二）澳门地区有权机构出具的收养人的
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
等状况的证明材料。（原件一份）；5、台湾居民申请办理成立收
养关系的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在台湾地区居住的有效证明；（验原件，留复印件一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签发或签注的在有效期内的旅行
证件；（验原件，留复印件一份）（三）经台湾地区公证机构公
证的收养人的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产、健康、有无
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原件一份）。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福利股

5286125

22
涉港、澳、台及华
侨收养及解除收养
关系登记

解除收养登记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收养登记双方当事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验原件，留复
印件一份）；2、《撤销收养登记申请书》（原件一份）；3、《
解除收养关系协议》（原件一份）；4、收养登记证（原件一份）
。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福利股

528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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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民政局
（县民族
宗教事务

局）

23
建设殡服务站、骨
灰堂的审批

建设殡服务站、
骨灰堂的审批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当地政府建殡仪服务站、骨灰堂、公墓的申请报告；（原件3
份）2、发展改革、国土资源、规划、环保等部门的审批意见；
（原件3份）3、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的可行性报告；（原件3
份）4、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材料。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福利股

5286125

24
建设公墓的审核转
报

建设公墓的审核
转报

当场受理，材料
齐全且符合法定
程序予于办结。

1、当地政府建殡仪服务站、骨灰堂、公墓的申请报告；（原件3
份）2、发展改革、国土资源、规划、环保等部门的审批意见；
（原件3份）3、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的可行性报告；（原件3
份）4、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材料。

县民政局（县民族宗教
事务局）福利股

528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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